
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 

第 10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會議記錄 
 

一、時間: 108 年 4 月 21 日(星期日) 12：00-12：30。 

二、地點: 彰化縣秀水高工(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 364 號) 

三、主席：理事長 楊鎮守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伶蓉   

出席人員：  

理事：楊鎮守,康銘熙,蘇坤林,黃得恩,余美麗,張錫男,宋文禮,林福助,賴淑琴 

監事：蘇建榮、王敏成、黃長福、呂坤奇 

 

(理事應到人數 15 人,實到人數 9 人。監事應到人數 5 人、實到人數 4 人) 

請假人員：理事 6 人: 張煥洲,何秀鳳,蘇清標,李淑華,蔡金枝,蔡明義.   

 監事 1 人: 楊乾龍 

缺席人員：0 

 
四、主席致詞：理監事合於法令規定，本席宣布會議開始。     

 
六、討論提案 

說明:  1)長青組及忘年組為必辦項目，增加 90 歲以上的項目組別，名稱為「益壽組」    

決議:  全項通過。 

 

說明:  2) 是否增加太亟組檢定,並以第一節為檢定節數。 

決議: 太亟組檢定開放給各分區(北、中、南)辦理，檢定節數由分區公開抽籤決定，不

預先設定。總會同意並委由各分區發出檢定合格證書。 將來報名白亟檢定時不

受限於此資格。 

 

說明: 3) 檢定的節數決定及公佈的時間是否提早或延後。 

決議: 檢定的節數決定及公布的時間維持以往，於檢定日前一個月左右公開抽籤決定。  

 

說明:  4)檢定與比賽使用的兵器規格標準化 

決議:  1、兵器檢定，一場最多 3 位同門下場。 

2、黃槍檢定，必須二位參加檢定同門同時下場，可自行搭配參加；或單獨報

名，等待其他地區單獨報名者，一同檢定。各地區單獨報名之搭配，以報名時

間先後為準；如有二組以上，經全體同意，仍可更換搭配同門。如最後落單則

取消報名。 

3、無全國大賽年之黃槍檢定，集中由一區辦理，由總會指派裁判評分。 

4、下場檢定之兵器，以本門特色之標型為準，其圖像及必要諸元，如附件一

圖示及說明。 



5、準裁判可下場擔任實習裁判評分，但需由該組未同時參與評分之主任裁判

輔導並背書簽名。 

6、評分表之使用，以最新版判 7 為標準,如附件二。 

 6.1.主任裁判單獨一張評分表記錄選手減分. 

6.2.檢定時裁判需給分數，主任裁判在評分表上加評減分後簽名。 

6.3.比賽時加評減分,以 3 個有效分數除以 3 後所得實際分數，再減分. 

7、全國性及國際賽事，增設記錄組裁判，由有相關經驗之裁判擔任，協調裁

判與記錄有關事宜。 

    

七、臨時動議： 

說明: 1、將競賽規程標準化,統一將來國內/外錦標賽或分區檢定的競賽規則.  

決議: 由總會擬定草案,付予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。 

 

說明: 2、請各地區協會進行更改名稱,統一在縣市名後加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

決議: 全項通過 

 

八、散會 


